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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 南 大 学   文   件 
 

 

校发〔2016〕28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实验材料、低值品 

及易耗品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校区、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《东南大学实验材料、低值品及易耗品管理规定》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6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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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实验材料、低值品及易耗品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学校实验材料、低值品及易耗品（以下统

称实验材料）的采购及管理工作，切实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促进

学校教学及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关于

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12〕7号）

及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》（教技

〔2012〕1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中的实验材料是指教学、科研工作中使用的

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资，主要包括下述品类： 

实验材料：指一次性使用后即消耗，或不能复原的原材料物

资，如金属、非金属、燃料、化学品、生物试剂、气体等； 

低值品：指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，但又不属于实验材料范畴

的用具、设备，如低值仪器仪表、工具、量具、科教器具等； 

易耗品：指使用寿命较短、容易损耗的物品，如玻璃器皿、

元器件、零配件、实验小动物等； 

设备配件更新：指已办理固定资产登记，在使用过程中需要

更换的设备配件等。 

第三条  贵重材料主要包括贵金属类、宝石类、化石类及其

他单位价值较高的材料。 

1、贵金属类主要是指金、银和铂族金属（钌、铑、钯、锇、

铱、铂）及其金属制品。 

2、宝石类包括①天然宝石：是指除加工琢磨成型外，自然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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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由非人为因素形成的美丽、稀少、耐久的单矿物晶体和岩石。

如钻石、红宝石、翡翠、软玉等；②人造宝石：是指除加工琢磨

成型外，全部或部分有人工制造的产品，包括合成宝石、仿制宝

石、组合宝石和人工优化天然宝石等；③有机宝石：是指由动物

或植物生成的宝石，如琥珀、象牙、珍珠、珊瑚、龟甲等。 

3、化石类及其他单位价值较高的材料。 

第四条  各使用单位根据学校教学、科研工作需要进行实验

材料采购，并通过实验材料管理平台进行入库出库管理。其中，

涉及化学品、生物试剂、气体等实验材料时，须严格遵守国家法

规规定以及《东南大学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》，通过化学品管理平

台进行采购及管理。 

第五条  土建类、家具类、图书类、安防类等物资采购及管

理，不属于实验材料管理范围，不在实验材料管理平台中登记，

按照学校相关部门管理要求执行。与军工科研、生产相关的实验

材料，按照相关要求另行管理。 

第六条  根据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实验材料管理职

责分工如下： 

1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学校实验材料采购业务的归口管

理部门，负责对实验材料采购的行为审查、合同审核及合同履行

过程中的监督检查。 

2、学校财务处、教务处、科研院等经费管理的主管部门，

对各项目的实验材料经费预算、大额度资金支付，负有指导、审

批等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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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各使用单位是实验材料的直接管理单位，项目负责人对

实验材料采购计划、费用支出审核、到货验收、入库出库、使用、

保管、清查盘点等负有直接责任。 

第七条  各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验材料的采购与使用情况，以

实验室或课题组为基本单位，明确相对固定的实验材料采购管理

人员，配备相应的实验材料保管及存储设施，建立严格的实验材

料入库出库管理制度，做到采购流程规范，入库验收认真，出库

记录健全，同时定期核查以保证账实相符。实验材料采购、审核

及管理流程如下： 

1、入库建账：经办人通过实验材料管理平台填写采购单，

按照采购金额登记经费编号、经费类别、项目负责人以及材料类

型、名称、规格、单位、数量、金额、供应商等具体采购信息，

完成实验材料的入库建账。 

2、信息审核：管理员通过实验材料管理平台在线审核采购

单，其中 2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实验材料采购需要签订合同，合同

审核线下进行，实验材料管理平台登记的采购信息须与合同保持

一致。 

3、到货验收：10万元以下的一般实验材料到货后，由各使

用单位自行验收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随机抽查验收；贵重材料

或 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实验材料到货后，需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参与现场验收过程。 

4、凭证报销：入库信息审核通过后，经办人登录实验材料

管理平台完善验收人、发票号、合同编号、入库日期等信息。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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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材料管理平台将按采购金额大小自动生成相应类别的《东南大

学实验材料入库单》，用户自行打印，入库单由验收人、项目负责

人签字，所在单位盖章后作为实验材料报销的财务凭证之一。 

5、出库记录：实验材料使用过程中，经办人须及时登录实

验材料管理平台做好出库记录，即登记领用人、领用数量、领用

日期等信息。对于贵重材料和单价 300元（含）以上的低值品，

需单件独立出库，登记每件材料的领用人和领用日期；其他实验

材料视其使用属性，可采用单件独立出库与多件批量出库相结合

的方式做好出库记录，批量出库的领用人须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

负责人指定的出库管理人员。原则上同种实验材料出库完毕后方

能再次进行采购，出库记录将作为实验材料采购审核时的重要依

据。项目负责人负责实验材料的出库管理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每年组织一次实验材料出库的对账与核销管理。 

6、使用记录：领用人可登录实验材料管理平台查看自己名

下已领用的各类实验材料信息，自行核对。 

第八条 低值品自然损坏无法修复的，可申请报废、报损。

低值品的报废、报损流程，参照东南大学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报废、

报损办法处理。 

第九条  各使用单位应严格管理贵重材料，明确保管人，建

立使用台账，以备核查。消耗性贵重材料应记录每次消耗量，并

请相关证明人签字。非消耗性贵重材料损坏后不能修复的，应及

时上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，各使用单位不得自行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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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规定由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财务处负责解

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并废止原《东南大学低值耐用品管理办

法》（校实设〔2012〕03 号）及《东南大学贵重材料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校实设〔2014〕5 号）。学校所公布的其他规定或办法与本

规定不一致或有抵触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本规定若与上级主管部

门的文件规定不一致或有抵触的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


